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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医保发〔2020〕42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在校学生城乡居民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通知

柳州市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、税务局、教育局、柳东新区社会

事务局、北部生态新区（阳和工业新区）社会事务局，柳州市各

大中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技校、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

园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医保发〔2020〕46 号）精

神，为做好柳州区域内各类全日制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中等技

柳州市医疗保障局

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

柳 州 市 教 育 局

文件



— 2 —

术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和托

幼机构在册儿童（以下简称“在校学生”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工作，现将 2021 年柳州市在

校学生居民医保参保工作相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参保登记

原则上以学校为单位集中办理参保登记，其中，属于柳州市

城乡特殊、困难人员（低保、重度残疾人、低收入家庭 60 周岁

以上老年人及未成年人、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的父母及

子女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边境 0～20 公里城乡居民等）的在校

学生须在待遇审批地与家庭一起办理参保登记。

二、缴费标准

2021 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，按照每人 280 元的标准缴纳；

国家对个人缴费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个人缴费应在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（含）前按年度一次性缴纳。

三、参保缴费流程

（一）学校按照《在校学生参加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信息采集模板》（详见附件）要求，报送在校学生参保信

息至医保经办机构。

（二）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办理参保登记并将参保明细反馈至

学校核对，学校将有差错的信息更正无误后再次报送至医保经办

机构。

（三）医保部门将最终核实无误的参保登记信息反馈至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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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传递至税务部门用于征收保费。

（四）学校通知并督促在校学生及时缴费。

（五）税务部门在收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款后，将缴

费信息回传至医保经办机构，由医保经办机构进行权益记录。

四、征收方式和渠道

参保登记后，可选择以下任一方式缴纳保费。

（一）自主缴费的缴费方式

1.“广西税务 12366”公众号缴费

通过微信搜索或扫描税务部门出示的二维码关注“广西税务

12366”公众号，进入“办一办”功能菜单，选择“居民缴社保

费”功能进行缴纳保费。

2.微信城市服务缴费

微信点击“我”→“支付”→“城市服务”→五险一金“社

保”→“广西社保缴纳”→社保缴纳，选择“广西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”功能进行缴纳保费。

3.支付宝市民中心缴费

进入支付宝“市民中心”→“社保”→选择“居民医保缴费”

功能进行缴纳保费。

4.银行缴费

持身份证及医保本到市县区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、

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储银行、广西农信社、柳州银行、桂林

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兴业银行、北部湾银行等 12 家签约银行储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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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点柜台缴纳保费；还可以通过以上 12 家银行提供的缴费自助

终端、银行微信公众号、网上银行、银行 APP、银行 POS 机、智

能终端、银行惠民金融服务站等缴费渠道缴纳保费。

5.办税服务厅缴费

可到各县（城区）办税服务厅缴纳保费。

(温馨提醒：曾在多地参保的，就可能有多个参保地，请核

实并确认“目前在哪儿报帐就选择哪里的参保机构参保缴费”）

（二）学校托收代缴的缴费方式

学校统一为学生托收代缴保费的，可以通过安装使用税务部

门提供的虚拟户客户端，为在校学生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费的统一代缴。

使用虚拟户客户端的学校，应先到税务机关办理虚拟户户籍

登记，再由税务机关办理虚拟户关联登记（对已经在税务机关完

成虚拟户登记事项的，税务机关不再重复登记；发生变化的，由

学校向税务机关办理变更）。之后更新在校学生参保登记信息，

即可完成相关登记，按虚拟户客户端进行批量申报缴费，学校可

以多次使用虚拟户客户端为学生办理申报缴费。

虚拟户客户端的使用培训由学校所在地县区税务部门负责

组织举行，各县区税务部门应加强虚拟户客户端使用前的组织培

训工作。

使用虚拟户客户端的学校可采取以下方式缴费：一是将代收

费款缴入以虚拟户单位名称开设的社保费缴费户进行签约扣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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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使用虚拟户客户端自行打印“银行端查询缴费凭证”，然后

到金融机构柜台办理缴费。

如果在校学生选择自主缴费，学校仍然可通过虚拟户客户端

查询已缴费在校学生名单，并提醒未缴费学生及时缴费。

五、缴费票据的使用

（一）在校学生如不需要缴费票据作为记账、报销等用途的，

可以不使用缴费票据，保留缴费的截图、电子缴费证明即可。

（二）在校学生如需使用缴费票据，应使用税务机关征收城

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税务票据，包括税收完税证明（表格式）、

经银行确认加盖收讫章的查询缴款凭证和税务部门认可的其他

票据，不再使用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，缴费票据通过以下方式

取得：

1.自行在“广西税务 12366”微信公众号、虚拟户客户端打

印缴费证明；

2.到办税服务厅开具缴费证明；

3.在校学生通过银行缴费的，可以使用经银行确认的加盖收

讫章的业务凭证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为切实减轻参保学生个人及家庭的医疗负担，各级各类学校

根据参保缴费时间安排，加强在校学生的参保缴费宣传工作，充

分利用告家长书、公开信、网站、手机短信及微信、发放宣传册

等多种形式，动员和引导在校学生积极参保缴费，确保整体工作




	附件：在校学生参加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
	采集模板
	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